
附件 4

中国共产党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委员会机
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2021 年预算重点领域

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一、项目名称

代理记账委托业务专项资金

二、立项依据

按照财库〔2011〕167 号“加快会计集中核算向国库集

中支付制度转轨。财政收支规模大的县级实行会计集中核算

的，要恢复预算单位的会计核算权和财务管理权”的文件精

神，结合我县实际，根据新财通〔2019〕20 号，针对在职人

员少(人员编制原则上在 10 人以下) 不具备独立设置会计机

构和配备专职会计人员，资金规模小，业务较单一的预算单

位，依据《会计法》第五章第 36 条“不具备设置会计机构

和会计人员条件的，应当委托经批准设立从事会计代理记账

业务的中介机构代理记账”的规定委托县国资公司代理记

账。具体由县财政局向县国资公司统一购买代理记账服务，

购买价格参照市场价格确定，经费列入财政预算，再由预算

单位与县国资公司签订委托协议书，由县国资公司提供审核

原始凭证、填制记账凭证、登记会计账簿、编制财务会计报

告及纳税申报。

三、项目实施单位



中国共产党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委员会机构编制委员

会办公室

四、项目基本概况

中共新平县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为中共新平县委

工作机关，归口中共新平县委组织部管理，正科级。核定行

政编制 8 名，工勤编制 1 名，实有在职在编公务员 8 名，工

勤人员名人。不具备设置会计机构和会计人员条件。为了加

强编办财务管理制度，规范会计核算，2021 年我单位仍需要

继续与具备代理记账资格的代理记账公司签订合同，纳入年

初预算，为我单位提供审核原始凭证、填制记账凭证、登记

会计账簿、编制财务会计报告。保障县委编办会计工作的顺

利开展。

五、项目实施内容

加强财务管理制度，规范会计核算，确保原始凭证、记

账凭证、会计账簿审核无误，财务会计报告数字的准确性。

为切实履行好部门职责提供了有力工作保障，将进一步推动

县委编办工作再上新台阶。

1.项目资金使用过程中始终坚持节支增效理念，项目经

费由财务统一管理，各项目使用的负责人按经费开支范围经

手相关报销凭证，收集整理完成后交财务审核。项目经费的

报销需有正规发票作为原始单据，由经手人、分管财务领导

签字审批后，到财务处报销。

2.按照勤俭节约的原则，严格控制项目资金开支标准，

项目经费纳入单位财务统一管理，科学合理的编制和安排预

算，规范管理，严格审批经费支出明细，避免不必要的支出。



3.定期对项目的管理、质量、进度、资金使用情况等进

行监督检查，及时解决项目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确保项

目按时完成、发挥效益。

六、资金安排情况

按 2020 年签订的代理记账合同，需要代理记账委托业

务费 1200 元/月，合计金额：14400 元。2021 年按上年签订

的代理记账合服务费继续执行，共计 14400 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本项目属于一次性付款项目，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

支付款项。

八、项目实施成效

为了加强县委编办财务管理制度，规范会计核算，县委

编办与具备代理记账资格的代理记账公司签订合同，纳入年

初预算，为县委编办提供审核原始凭证、填制记账凭证、登

记会计账簿、编制财务会计报告。在解决代理记账委托业务

专项经费问题后，县委编办会计工作得以顺利开展，切实履

行好部门职责提供了有力保障，将进一步推动县委编办工作

再上新台阶。


